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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府发〔2016〕186 号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

推进科研仪器及科研基础设施

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

各旗区人民政府，康巴什新区管理委员会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

各直属单位，各大企事业单位：

为了解决我市科研仪器及科研基础设施（下称仪器及设施）

因资源分散、封闭，造成重复购置、闲置浪费等问题，充分发挥

仪器及设施对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服务和支撑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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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

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70

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及科研基

础设施开放共享的若干意见》（内政发〔2015〕133 号）要求，现

就加快推进我市仪器（单台套价值 50 万元及以上）及设施向社会

开放共享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建立仪器及设施分类共享制度。凡使用财政专项资金或

科技项目资金购置的仪器及设施必须向社会开放共享；由企业出

资购置的仪器及设施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产的情况下，鼓励向社

会开放共享。涉及到国家秘密或国家特殊要求的，不纳入开放共

享范围。

二、制定分类共享收费管理办法。仪器及设施持有单位对外

开放共享时，允许其收取补偿成本的服务费用，费用具体由持有

方和使用方协商确定。

三、制定仪器及设施统计分析制度。建立市、旗区两级数据

统计分析制度，由科技部门按照统一标准定期采集、统计所辖区

域仪器及设施的基础数据，上报鄂尔多斯市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

梳理、分类及分析汇总，形成包括仪器及设施的所属单位、型号、

生产制造厂商、安置地点、技术指标、功能、购置年限、服务方

向、技术领域等信息在内的基础数据库。

四、建立仪器及设施信息共享管理平台。市、旗区两级科技

部门依据国家和自治区仪器及设施开放共享的数据标准、接口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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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及共享模式建立仪器及设施信息共享管理平台，将全市符合向

社会开放共享条件的仪器及设施纳入平台管理，实现仪器及设施

的数据采集、上报和共享服务等功能，市级管理平台设在鄂尔多

斯市科技信息研究所。

五、建立财政资金新购置仪器及设施联合评议制度。由财政

部门会同相关部门，遵循“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、需求导向、开

放共享”的原则，评定新购置的仪器及设施。凡使用财政专项资

金新购置的仪器及设施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均应列入联合评议范围。

六、制定开放共享的评价制度。由科技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

立评价制度，定期评价考核仪器及设施的运行情况、管理单位开

放制度的合理性、开放程度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收费和开放效果，

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财政部门设立仪器及

设施开放共享后补贴专项资金，对绩效突出的进行奖励补贴，并

作为仪器及设施更新的重要依据。

七、建立共享中形成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。用户在独立开展

科学实验形成的知识产权由用户自主拥有，完成的著作和论文，

应明确标注利用仪器及科研设施情况。仪器及设施持有方务必保

护用户身份信息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权、科学数据和

技术秘密。

八、设立财政专项资金。市财政每年设立专项资金 30 万元用

于市级管理平台的建设维护、信息采集等费用，旗区相应也要设

立一定金额的财政专项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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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成立鄂尔多斯市科研仪器及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领导

小组。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，听取各相关部门仪器及设施开放

共享情况汇报，研究解决仪器及设施共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。各

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仪器及设施开放共享工作，履行好各自的监

管、推进和规划职责，保障仪器及设施的良好运行与开放共享。

积极构建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层级的资源统筹模式，通过试点带

动、典型引领，促进仪器及设施大规模、深层次开放共享。

附件：鄂尔多斯市科研仪器及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领

导小组成员名单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

2016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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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鄂尔多斯市科研仪器及科研基础设施开放
共享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 曹郅琛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 王 评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

成 员： 阿日斌 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

张玉兰 市财政局副局长

陈 勇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

康 富 市教育局副局长

白晓明 市农牧业局副局长

毛云峰 市林业局调研员

胡卉军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调研员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科学技术局，办公室主

任由阿日斌兼任。今后，除市领导外，领导小组其他人员若有变

动，由接任其行政职务的人员自行接替，不另文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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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，市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协，各驻军部队，纪委，法院，

检察院，市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

